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農業局 

115年度「114年七月迄今颱風及豪雨畜牧專案補（協）助-養豬產業」 

新臺幣 1 億 3,048 萬 2,000元墊付案  議案說明 

一、 案由：農業部核定本府 115 年度「114 年七月迄今颱風及豪雨畜牧

專案補(協)助-養豬產業」案，經費計新臺幣 1億 3,048萬 2,000元

整（中央補助款 1 億 3,023萬 6,000元，市配合款 24萬 6,000元），

辦理墊付俟 116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，敬請審議。 

二、 補助期程：115年 1月 1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

三、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： 

主要工作內容因應 114 年度接連發生多次天然災害致本市畜牧產業

重創，針對養豬之畜牧場或畜禽飼養場提供補（協）助經費，以協

助復建。 

四、 預期成果： 

減輕養豬畜牧場或畜禽飼養場之經濟負擔，加速產業復建、穩定產

業供應鏈；同時輔導升級轉型，強化防疫、抗災及污染防治量能。 

五、 相關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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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本案相關經費說明(本案總經費新臺幣 1 億 7,125萬 7,000元) 

（一） 人事費 2萬元（全額中央補助）係辦理本案計畫超時加班費。 

（二） 業務費 61 萬 2,000 元（中央補助款 36 萬 6,000 元、市配合款

24 萬 6,000 元）係含辦理本計畫所需之按日按件計資酬金、防

疫用品、工作服、消毒水、差旅費、印刷、文具及郵電等雜支。 

（三） 獎補助費（資本門）1 億 7,062 萬 5,000 元（中央補助款 1 億

2,985 萬元、農民配合款 4,077 萬 5,000 元）係為補助持有畜牧

場登記證書之畜舍結構新、改、修建及畜牧設施，補助金額由審

查單位審查，每場依各品項最多補助 50%或 80%；持有畜禽養登記

證協助畜舍結構新、改、修建及畜牧設施，補助金額由審查單位

審查，每場依各品項最多補助 50%。 

 




